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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2020-104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高新”）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晚间收到贵部下发的《关于对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 113号）（以下简称“关注函”），长春

高新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对关注函中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并立即向传闻

所涉及的第二大股东金磊先生进行正式函询，已经收到金磊先生的正式书面回复。

据此，现就关注函内容答复如下： 

1、结合金赛药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占你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比重的历史

情况，说明市场能否通过获知金赛药业业绩而直接推断你公司相应期间业绩；

补充披露公司 7月 1日至 9月 30日期间的预计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动情况，

在此基础上说明金磊上述业绩相关言论是否属实。 

公司回复： 

（1）金赛药业在长春高新合并报表中主要财务指标占比情况 

长春高新的主营业务是以包括生物制药、疫苗及中成药为主的医药研发、生

产和销售，辅以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及房产租赁等业务。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赛药业”）作为长春高新旗下控股子公司，主导产品包括

重组人生长激素注射液、促卵泡素等。2018 年长春高新持有其 70%股权，2019

年通过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自 2019年 11月起长春高新持有其 99.5%股权。 

2017-2020 年上半年期间，金赛药业实现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及在长春高新合并报表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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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9月份，金赛药业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81,000万

元，在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占比约为 87.56%；预计实现营业收入约

161,000 万元，在合并报表营业收入占比约 71.14%。【注：上述数据基于对长春

高新 2020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中数据区间平均值计算】 

长春高新另一控股制药企业——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生产的新品鼻

喷流感减毒活疫苗已于 2020年 8月 25日开始上市销售，根据流感疫苗的接种规

律特点，秋冬季为流感疫苗的接种季，目前各省份招投标工作顺利开展，但该单

品种的具体销量和利润贡献情况目前尚无法进行具体预测。 

同时，长春高新旗下高新地产的结算收入也同样具有季节性销售结算特点。

随着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逐渐控制，2020 年度第四季度期间整体市场还会有比

较大的变动因素。 

据此，通过金赛药业这一企业的单一盈利预测情况，市场不会直接推断出长

春高新对应期间的相关业绩。 

（2）长春高新及金赛药业 7-9 月份实际经营情况 

①长春高新 2020 年 7-9 月预计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情况 

【注：以下数据系基于对长春高新 2020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中数据区间平

均值计算的预测数据，有关财务数据请以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实际披露为准。】 

其中，金赛药业 2020 年第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81,000.00万元。 

因长春高新 2019 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完成了对金赛

药业 29.5%少数股东股权的收购，自 2019 年 11 月起按持股比例 99.5%合并金赛

药业财务报表，由此导致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 

年度 

金赛药业 长春高新 在长春高新合并报表中占比（%）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 

2017  208,406.03   47,998.47   410,226.16   66,194.88  50.80% 72.51% 

2018  319,615.51   79,237.94   537,499.47   100,649.54  59.46% 78.73% 

2019  482,192.98   148,974.22   737,370.13   177,500.92  65.39% 83.93% 

2020年1-6月 253,522.05 112,348.44 391,663.88 130,986.08 64.73% 85.77% 

名称 项目 2020年 7月 1日至 9月 30日 2019年 7月 1日至 9月 30日 同比增减变动（+/-） 

长春高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504.72 万元 51,391.51 万元 80% 

基本每股收益  2.29元/股 3.02元/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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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于金赛药业“7 月份同比下滑”的情况说明 

根据金磊先生本次向长春高新出具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

注函有关事项的书面说明》，在其与机构交流中提及的金赛药业 2020年“7月份

同比下滑”情况属实，但其确指的是新患入组人数的下降。 

新患入组人数下降的原因是由于 7月份全国疫情没有结束，所以各地对学生

上学以及医院就诊，以及跨地区诊疗的很多限制因素造成的。关于上述情况，公

司曾在半年报的相关段落中做出了如下陈述：“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

药品销售线下推广活动及医院就诊工作受限，物料备货、进口设备货期也受到一

定程度影响。同时，国际商务方面，因为国际货运航线锐减、运力不足、运费成

本提高，境外注册工作的推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根据金赛药业经营数据显示，受 2020 年疫情影响，上半年新增患者人数同

比减少，进入 7月份之后，往年原本暑期应有的新患入组旺季却继续延续了上半

年的下降态势，8 月份当期新增患者人数同比基本持平，9 月份当期新增患者人

数开始回升。该数据表明，新患入组情况受疫情影响的因素正在逐步减弱，新增

患者人数也在逐步提升，且持续用药患者人数逐年增加，从而保证了金赛药业整

体销售收入的持续增长。 

③关于“金赛药业明年生长激素纯销目标为 25%”的情况说明 

所谓“纯销”的概念，是一种企业内部管理的考核指标，跟企业的销售收入

数据是基本一致的，但因为商业公司库存等因素，会造成纯销考核与销售收入存

在细微差异。经长春高新与金磊先生本人确认，他在对方问及有关“明年生长激

素纯销目标”的时候，他所谈及的“明年纯销 25%”数据系指销售统计口径的收

入，而不是指净利润，且其没有谈及有关“增长 35%下调至 25%”的增减变化。 

金赛药业 2017-2020年 1-6月销售收入及净利润情况如下： 

年度 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收入同比增长 净利润同比增长 

2017    208,406.03   68,569.24  51.09% 38.29% 

2018   319,615.51   113,197.05  53.36% 65.08% 

2019   482,192.98   197,625.46  50.87% 74.59% 

2020年 1-6月    253,522.05    112,913.00  18.47% 37.14% 

基于过去几年金赛药业利润及收入增速关系的考量，在实现 2021 年生长激

素纯销预期增长 25%的预估目标基础上，金赛药业 2021 年的利润增速将会远高

于 25%这个比例。金磊先生表示：这是基于金赛药业近三年的历史业绩做出的合

理预估，也是其本人做为金赛药业的经营者做出的保守预期，表明了其做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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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对企业经营持续增长的正面而积极的意愿。按金磊本人所说“明年纯销

达到 25%”增幅比较，高于已经公开披露过的重组方案中金磊先生所承诺的

2019-2021年间净利润所推算的收入增长速度。且到目前为止，企业整体生产经

营尚处于 2020年第三季度，长春高新及金赛药业董事会都还未对金赛药业 2021

年经营业绩指标进行讨论、审核及确认。 

因此，媒体报道中提及的“金赛药业明年业绩展望从增长 35%下调至 25%”

是一种误读。 

2、结合金磊目前持股及股份限售情况，在函询的基础上说明其是否存在减

持计划，上述减持相关言论是否属实；如是，请提醒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自 2019 年，长春高新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金磊先生成为长春高新第

二大股东。截至目前，金磊先生共持有长春高新 46,523,376 股，持股比例为

11.50%，全部为限售股份，按照《业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分三期解除限售，具体如下： 

期数 解锁期 

第一期 

自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届满（即 2020年 12月 12日），且金赛药业 2019

年度实现净利润达到《业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 2019 年度承

诺净利润，在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2019 年度金赛药业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后的 10个工作日起可解锁。 

第二期 
达到承诺净利润，并在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2020 年度金赛

药业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后的 10 个工作日起可累计解锁。 

第三期 
达到承诺净利润，并在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2021 年度金赛

药业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后的 10 个工作日起可累计解锁。 

按上述解锁条件和公式计算，交易对方金磊、林殿海第一期、第二期、第三

期可累计解锁的股份比例分别为 26.7412%、60.1775%和 100%。 

截至 2020年 9月 14日相关媒体报道发布之日，金磊先生并未向长春高新提

交所持股份减持意向通知相关文件。根据金磊先生的正式书面回复意见，其本人

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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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9 年长春高新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安排，金磊本人将按照重组

对价所产生的税款缴纳近 10 亿元的个人所得税。当时经过与税务部门沟通，该

部分个人所得税可以延期缴纳，但随着解禁期的到来，按照税务局要求，金磊本

人有缴纳税款的资金需求。 

按照公司 2019 年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相关协议，金磊、林殿海作为业绩承

诺方，承诺金赛药业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55,810 万元、194,820 万元、232,030 万元，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582,660 万元。据此，金磊本人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已达成，在 2020 年 12 月底

将有部分股票具备减持条件。 

金磊本人将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严格遵守“短线交易禁止”、“大股东减

持新规”等监管规则，综合考量个人缴纳税款资金需要，以及税务部门相关税收

缴税要求，来决定未来是否通过减持主要用于满足其个人所得税缴纳资金需求，

并由此确定未来具体减持方式、减持时间及减持股份数量。 

同时，长春高新将按照“持股 5%以上股东预减持”规定对金磊先生未来减

持事项履行相关事前信息披露义务。 

3、结合你公司信息披露相关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

有选择性地、私下向特定股东披露、透漏或者泄漏未公开信息，是否存在违反

公平信息披露原则的情形；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及金磊的有关行为是否违

反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2.15 条“上市公司及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其他公共媒体发布重大信息的时间不得先于指定媒体，在指定媒

体上公告之前不得以新闻发布或者答记者问等任何其他方式透露、泄漏未公开

重大信息”的规定。 

公司回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要求，长春高新制定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接

待和推广工作制度》等，相关制度规定董事会秘书为接待与推广事务工作的负责

人，董事会办公室是负责接待与推广事务具体工作的职能部门，由董事会秘书直

接领导。因此，除上述职能部门及专职领导外，其他人未经授权均不得接受调研

交流，金磊先生参与的本次交流也未经长春高新许可或授权，不符合上述内部管

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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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金磊先生除在金赛药业担任董事、总经理职务外，未在长春高新、

长春高新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任何职务。金磊先生作为长春高新

股东及子公司管理者，在其交流过程中谈及金赛药业相关经营情况的做法欠妥，

虽然在与机构交流过程中主要是从金赛药业经营者的个人角度，对金赛药业基本

情况进行了保守预估，但相关言论也使外界产生了误读，并由此对上市公司及股

东带来了不良影响。金磊本人作为长春高新股东及子公司管理人员，未来将严格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审慎交流，并对本次事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 

长春高新不存在有选择性地、私下向包括金磊先生在内的特定股东披露、透

漏或者泄漏未公开信息行为，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原则的情形。未来长春高

新将继续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长

春高新《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接待和推广工作制度》的规定，进一步提升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规意识，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合规培训，确保相关人员均能及时、

公平、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回复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9 月 18日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高新”）于2020年9月15日晚间收到贵部下发的《关于对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113号）（以下简称“关注函”），长春高新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对关注函中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并立即向传闻所涉及的第二大股东金磊先生进行正式函询，已经收到金磊先生的正式书面回复。据此，现就关注函内容答复如下：
	1、结合金赛药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占你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比重的历史情况，说明市场能否通过获知金赛药业业绩而直接推断你公司相应期间业绩；补充披露公司7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的预计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说明金磊上述业绩相关言论是否属实。
	公司回复：
	（1）金赛药业在长春高新合并报表中主要财务指标占比情况
	长春高新的主营业务是以包括生物制药、疫苗及中成药为主的医药研发、生产和销售，辅以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及房产租赁等业务。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赛药业”）作为长春高新旗下控股子公司，主导产品包括重组人生长激素注射液、促卵泡素等。2018年长春高新持有其70%股权，2019年通过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自2019年11月起长春高新持有其99.5%股权。
	2017-2020年上半年期间，金赛药业实现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在长春高新合并报表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年7-9月份，金赛药业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81,000万元，在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占比约为87.56%；预计实现营业收入约161,000万元，在合并报表营业收入占比约71.14%。【注：上述数据基于对长春高新2020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中数据区间平均值计算】
	长春高新另一控股制药企业——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生产的新品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已于2020年8月25日开始上市销售，根据流感疫苗的接种规律特点，秋冬季为流感疫苗的接种季，目前各省份招投标工作顺利开展，但该单品种的具体销量和利润贡献情况目前尚无法进行具体预测。
	同时，长春高新旗下高新地产的结算收入也同样具有季节性销售结算特点。随着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逐渐控制，2020年度第四季度期间整体市场还会有比较大的变动因素。
	据此，通过金赛药业这一企业的单一盈利预测情况，市场不会直接推断出长春高新对应期间的相关业绩。
	（2）长春高新及金赛药业7-9月份实际经营情况
	①长春高新2020年7-9月预计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情况
	【注：以下数据系基于对长春高新2020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中数据区间平均值计算的预测数据，有关财务数据请以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实际披露为准。】
	其中，金赛药业2020年第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81,000.00万元。
	因长春高新2019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2019年11月完成了对金赛药业29.5%少数股东股权的收购，自2019年11月起按持股比例99.5%合并金赛药业财务报表，由此导致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
	②关于金赛药业“7月份同比下滑”的情况说明
	根据金磊先生本次向长春高新出具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注函有关事项的书面说明》，在其与机构交流中提及的金赛药业2020年“7月份同比下滑”情况属实，但其确指的是新患入组人数的下降。
	新患入组人数下降的原因是由于7月份全国疫情没有结束，所以各地对学生上学以及医院就诊，以及跨地区诊疗的很多限制因素造成的。关于上述情况，公司曾在半年报的相关段落中做出了如下陈述：“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药品销售线下推广活动及医院就诊工作受限，物料备货、进口设备货期也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同时，国际商务方面，因为国际货运航线锐减、运力不足、运费成本提高，境外注册工作的推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根据金赛药业经营数据显示，受2020年疫情影响，上半年新增患者人数同比减少，进入7月份之后，往年原本暑期应有的新患入组旺季却继续延续了上半年的下降态势，8月份当期新增患者人数同比基本持平，9月份当期新增患者人数开始回升。该数据表明，新患入组情况受疫情影响的因素正在逐步减弱，新增患者人数也在逐步提升，且持续用药患者人数逐年增加，从而保证了金赛药业整体销售收入的持续增长。
	③关于“金赛药业明年生长激素纯销目标为25%”的情况说明
	所谓“纯销”的概念，是一种企业内部管理的考核指标，跟企业的销售收入数据是基本一致的，但因为商业公司库存等因素，会造成纯销考核与销售收入存在细微差异。经长春高新与金磊先生本人确认，他在对方问及有关“明年生长激素纯销目标”的时候，他所谈及的“明年纯销25%”数据系指销售统计口径的收入，而不是指净利润，且其没有谈及有关“增长35%下调至25%”的增减变化。
	金赛药业2017-2020年1-6月销售收入及净利润情况如下：
	基于过去几年金赛药业利润及收入增速关系的考量，在实现2021年生长激素纯销预期增长25%的预估目标基础上，金赛药业2021年的利润增速将会远高于25%这个比例。金磊先生表示：这是基于金赛药业近三年的历史业绩做出的合理预估，也是其本人做为金赛药业的经营者做出的保守预期，表明了其做为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经营持续增长的正面而积极的意愿。按金磊本人所说“明年纯销达到25%”增幅比较，高于已经公开披露过的重组方案中金磊先生所承诺的2019-2021年间净利润所推算的收入增长速度。且到目前为止，企业整体生产经营...
	因此，媒体报道中提及的“金赛药业明年业绩展望从增长35%下调至25%”是一种误读。

	2、结合金磊目前持股及股份限售情况，在函询的基础上说明其是否存在减持计划，上述减持相关言论是否属实；如是，请提醒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按上述解锁条件和公式计算，交易对方金磊、林殿海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可累计解锁的股份比例分别为26.7412%、60.1775%和100%。
	截至2020年9月14日相关媒体报道发布之日，金磊先生并未向长春高新提交所持股份减持意向通知相关文件。根据金磊先生的正式书面回复意见，其本人说明如下：
	根据2019年长春高新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安排，金磊本人将按照重组对价所产生的税款缴纳近10亿元的个人所得税。当时经过与税务部门沟通，该部分个人所得税可以延期缴纳，但随着解禁期的到来，按照税务局要求，金磊本人有缴纳税款的资金需求。
	按照公司2019年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相关协议，金磊、林殿海作为业绩承诺方，承诺金赛药业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55,810 万元、194,820 万元、232,030 万元，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582,660 万元。据此，金磊本人2019年度业绩承诺已达成，在2020年12月底将有部分股票具备减持条件。
	金磊本人将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严格遵守“短线交易禁止”、“大股东减持新规”等监管规则，综合考量个人缴纳税款资金需要，以及税务部门相关税收缴税要求，来决定未来是否通过减持主要用于满足其个人所得税缴纳资金需求，并由此确定未来具体减持方式、减持时间及减持股份数量。
	同时，长春高新将按照“持股5%以上股东预减持”规定对金磊先生未来减持事项履行相关事前信息披露义务。

	3、结合你公司信息披露相关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有选择性地、私下向特定股东披露、透漏或者泄漏未公开信息，是否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原则的情形；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及金磊的有关行为是否违反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2.15条“上市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他公共媒体发布重大信息的时间不得先于指定媒体，在指定媒体上公告之前不得以新闻发布或者答记者问等任何其他方式透露、泄漏未公开重大信息”的规定。
	公司回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要求，长春高新制定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接待和推广工作制度》等，相关制度规定董事会秘书为接待与推广事务工作的负责人，董事会办公室是负责接待与推广事务具体工作的职能部门，由董事会秘书直接领导。因此，除上述职能部门及专职领导外，其他人未经授权均不得接受调研交流，金磊先生参与的本次交流也未经长春高新许可或授权，不符合上述内部管理规定。
	截至目前，金磊先生除在金赛药业担任董事、总经理职务外，未在长春高新、长春高新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任何职务。金磊先生作为长春高新股东及子公司管理者，在其交流过程中谈及金赛药业相关经营情况的做法欠妥，虽然在与机构交流过程中主要是从金赛药业经营者的个人角度，对金赛药业基本情况进行了保守预估，但相关言论也使外界产生了误读，并由此对上市公司及股东带来了不良影响。金磊本人作为长春高新股东及子公司管理人员，未来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审慎交流，并对本次事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
	长春高新不存在有选择性地、私下向包括金磊先生在内的特定股东披露、透漏或者泄漏未公开信息行为，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原则的情形。未来长春高新将继续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长春高新《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接待和推广工作制度》的规定，进一步提升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规意识，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合规培训，确保相关人员均能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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